
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久、

‘、

洛工程改革办 E2020〕 8号

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洛阳市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

服务实施意见 (试行)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政府 (管 委会),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

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:

现将 《洛阳市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实施意

见 (试行 )》 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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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穹扌比

服务实施蕙娓 (瀛行 》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
“
放管服

”
改革,推进政府职能转变,

激发市场主体活力,优化营商环境,根据 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洛政

E2019〕 15号 )文件精神和《关于印发2020年全省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》(豫工程改革办 E202013号 ),制

定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实施意见。

第二条 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 (以下简称:小型建设

项目),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未使用财政资金、国有企业资金投资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工业项目、仓储项目 (含配套用房),且建筑

面积不大于 10000平方米、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 ,地下不超过 1

层,不涉及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物品或者危险品的项目、不

涉及人防工程、轨道交通保护特定区域的项目,不涉及文物保护

及重点单位管控要求、不临城市快速路、主干道及城市重要节点

的项目,适用本实施意见。

第三条 全面实行
“一站式

”
服务和

“一张表单
”

申请,实现

“
在线综合受理、无纸化办理、审批证照电子化、信息资源综合

共享
”

的服务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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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取消施工图审查。建设单位不再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

进行施工图审查,施工图审查不再作为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前置条

件。

强化勘察设计单位和项目设计负责人的执业责任,勘察设计

单位和项目设计负责人提交书面承诺,主管部门应加强项目的勘

察设计质量的事中事后监管。

第五条 取消强制外部监理。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策选择监理

或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或通过购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,由保

险公司委托风险管理机构的方式对工程建设质量实施管理等管理

模式。有条件的建设单位也可聘请具有建筑学、工程学或建设工

程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担任内部工程师,履

行监理职责,不再强制要求外部监理。

第六条 取消工程档案验收。项目参建单位应落实建设工程档

案管理主体责任,按建设工程档案编制标准要求进行档案收集、

编制、整理及归档,确保档案真实、齐全、完整。工程竣工验收

通过后,各参建单位向建设单位移交有关工程档案。建设单位自

行接收保管建设工程档案,确保档案齐全、完整和管理安全,做

到有档可查。

第七条 优化质量安全管控方式。制定实施科学合理、规范透

明的监管,建立健全基于风险导向的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体系,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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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的监管方式,明确监督检查频次和工作重

占
`” `。

监管人员除符合相关规定外,应取得行政执法证,同 时满足

具有建筑学、工程学或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要

求。

第八条 简化办理事顺

(一 )仅保留企业投资项目各案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、不动产登记等事项。

(二 )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合并办理,将

审批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;

(三 ) 取消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现场踏勘环节;

(四 )取消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,需要缴纳防空地下室

易地建设费的项目应缴纳;

(五 )合并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和不动产登记,将时限压缩至

5个工作日内。

第九条 优化配套服蠢事顺

(一 )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,相关信息

同步推送至供水、供热、燃气、供电等公共服务企业及其行业主

管部门,实现
“
零材料、零审批、零事项

”
的办理。

(二 )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受理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时,将项目信息及规划总平图同步推送至文物、人防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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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等部门,由各部门根据职责进行事中事后监管,文物及人防手

续办理不再作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前置条件。

城管部门根据项目情况提供全流程免费代办服务,并一次性

告知建设单位挖掘城市道路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、工程建设涉及

城市绿地树木、排水及增设道路开口的有关要求,建设单位无需

办理任何行政许可等审批手续。

(三 )工程完工后公共服务企业直接接入服务,取消相关接

入审批手续。

第十条 简化竣工验收

(一 )竣工验收阶段实行简易验收,即只保留建设工程规划

核实,建设单位凭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(二 ) 强化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,工程竣工后,建设单位应

当组织参建各方实施工程竣工验收、消防验收,验收合格后形成

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》。

参建单位按 《建设工程文件规档规范》要求进行档案收集、

编制、整理及归档,并向建设单位移交相关工程档案,建设单位

要确保档案齐全、完整和永久安全管理。

(三 )建设单位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后,即 可合并申报建设

工程规划核实和不动产登记,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》可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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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首次登记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,不再提交 《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各案证书》。

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时,若发现建筑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

一致或建设规模超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范围的,除需补交城市

基础配套设施费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,以及由政府承担的有

关工程施工图审查费等相关费用,建设单位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,同 时,有关行为计入信用信息管理档案。

第十一条 将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的不动产登记压

减至 1个环节,企业持相关材料,办理不动产登记,当场领取不

动产权证,免收登记费和工本费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开展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工作,建设单

位通过购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的方式,防范和化解工程

质量风险,保证工程质量,保障工程所有人权益。

第十三条 各县 (市 、区)参照本实施意见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20年 6月 1日 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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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力讼窒   2020年 5月 21日 印发

,

`


